
公告编号：2024-028 

证券代码：873311     证券简称：华齿口腔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上海华齿口腔医院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11 月 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10 月 2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法院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下午 14 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

开庭审理。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爱梦敦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秉泽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上海内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占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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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的孙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原告上海爱梦敦置业有限公司系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国际商业广场的房地

产权利人。2023 年 9 月 1 日，原告与上海华小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

小子公司”）签订《金桥国际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将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国

际商业广场张杨路 3501 号商场 2-1 层 A 区、商场 2-2 层、商场 2-3 层（下称“租

赁房屋”）出租给华小子公司用于 “经营口腔医疗服务”之用途，租赁期限共十

二（12）年零六（6）个月，自 2023 年 9 月 18 日起至 2036 年 3 月 17 日止。免

租装修期自 2023 年 9 月 18 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17 日止。 

2023 年 9 月 25 日，华小子公司设立了被告上海华齿尚鼎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下称“华齿尚鼎公司”）并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与原告签订三方的《主体变更

协议》，约定华小子公司将租赁合同项下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华齿尚鼎公司。 

2024 年 5 月 17 日，华齿尚鼎公司在装修施工报建过程中,浦东新区建设和交

通委员会对租赁房屋提出乙类抗震等级的要求，但租赁房屋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需要进行加固施工，因此提出延长免租期、要求原告配合施工等要求。原告收到

该函件后亦以书面形式予以拒绝，之后华齿尚鼎公司又多次与原告进行磋商，始

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于华齿尚鼎公司无法施工，华齿尚鼎公司被迫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通知原告解除双方签订的《金桥国际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 

迫于无法施工投产，经华小子公司决定，华齿尚鼎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变更企业名称为上海内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内朗公司”），并变更了经

营范围和经营场所，转变了企业经营方向。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上海爱梦敦置业有限公司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

的《金桥国际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解除；2、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支付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24 日的基本租金人民币 

2,135,807.68 元（以下币种相同），并支付以欠付基本租金为基数、以每日 0.5%

为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及逾期违约金的相应增值税和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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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24 日的物业管

理费 629,373.98 元，并支付以欠付物业管理费为基数、以每日 0.5%为标准计算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及逾期违约金相应的增值税和附加税费；4、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 2023 年 9 月 18 日至 2024 年 3 月 17 日的免租装修期租金

3,943,860.72 元；5、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 2,221,570.8 元及增

值税 111,078.54 元和附加税 13,329.42 元；6、请求法院确认被告已付所有保证

金归原告所有，且判令被告支付没收保证金之增值税 129,548.85 元和附加税

15,545.86 元；7、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本案律师费 80,000 元；诉讼请求第 1

至第 7 项费用合计人民币 9,280,115.85 元。 

原告上海爱梦敦置业有限公司诉讼理由：被告已经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

再履行租赁合同，由于被告不具有合同解除权，原告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向被告

发送《金桥国际商业广场浦东新区张杨路 3501 号商场 2-1 层 A 区、商场 2-2 层、

商场 2-3 层的解约通知》，明确告知被告租赁合同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解除,并要

求被告结清租赁合同项下欠付费用并承担租赁合同约定的相应违约责任。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无。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案件尚未正式审理，具有不确定性，目前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积极应诉，最终以法院判决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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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4）沪 0115 民初 97150

号； 

（二）民事起诉状； 

（三）传票。 

 

 

上海华齿口腔医院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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